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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农业大学印章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印章管理，提高印章使用的安全

和效率，维护学校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

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》（国发〔1999〕25 号）

和教育部《印章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党委、行政各级各类印章的管

理。 

第三条  学校办公室是学校印章综合管理部门，负责校级印

章的使用与管理，统筹印章的刻制、启用、废止等工作，指导、

监督校内各单位印章的使用与管理。 

第二章 印章种类和规格 

第四条  本规定所指印章包括： 

（一）学校党委印章、学校行政印章、学校钢印； 

（二）学校党委书记签名章； 

（三）学校校长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名章； 

（四）各单位党委（党总支）、行政印章及内设机构印章； 

（五）其他经学校批准的印章。 

第五条  印章一般为圆形，依性质中间刊党徽或五角星。签

名章等不做统一规定。 



— 2 — 

第六条  印章所刊单位名称应为学校公文发布的全称或规

范化简称。除签名章外，印章所刊文字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，

字体为宋体。 

第七条  印章的尺寸和材质依据国务院《关于国家行政机关

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》（国发〔1999〕25

号）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章  印章刻制和启用 

第八条  学校党委印章、学校行政印章、学校钢印的刻制，

由学校办公室根据上级单位和公安机关的有关程序要求办理。 

第九条  校内各单位刻制印章须填写《甘肃农业大学印章刻

制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由印章使用单位提交申请，单位主要负责

人、学校办公室主任、分管校领导、书记或校长审批同意后，由

学校办公室统筹安排,在公安机关指定印章点刻制，各级各类印

章只能刻制一枚。 

第十条  学院（教学部）、机关部门、直属单位下属的教研

室、科、室等机构一般不刻制印章，如确属工作需要，经审批后

方可刻制。 

第十一条  根据工作需要，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（法定代表

人）各刻制签名章一枚，由学校办公室统一刻制。学校其他党政

领导签名章视具体情况而定。各单位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可刻制

签名章一枚，无需填写印章刻制审批表，由各单位自行联系公安

机关指定印章刻制点刻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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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印章刻制完成后，由学校办公室办理启用手续，

印章启用公文发布后，新印章方可使用。 

第四章  印章使用 

第十三条  学校印章的使用须填写《甘肃农业大学盖章审批

表》（附件 2），盖章时经办人须到学校办公室登记。 

第十四条  严禁在空白的公文稿纸、介绍信、证件、奖状、

证书以及纸张上用印。 

第十五条  印章管理人使用印章时，应将印章摆放端正，用

力均匀，确保印迹清晰、美观、标准。用印文件中如有落款和日

期，应在相应位置盖章，要求骑年盖月，上不压正文。钢印应加

盖在证书、证件的个人照片上。需要密封的文件、信函等材料，

印章应盖于信封两侧封口处。 

第十六条  印章使用过程中出现印迹扭曲、模糊等不规范的

情况，原则上应另行制作材料，重新规范用印，并收回原材料，

统一销毁处理。 

第十七条  印章的使用范围 

（一）学校党委印章： 

1.用于以学校党委名义印发的各类公文； 

2.用于以学校党委名义报送的各类报表、材料，各类政审材

料及颁发的证书等； 

3.其它需要使用学校党委印章的。 

（二）学校行政印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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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用于以学校行政名义印发的各类公文，报送的文书材料、

报表等； 

2.用于学校颁发的各种证件、证书、聘书等； 

3.用于各类需经学校批准的合同或协议、上报的统计材料、

项目申报书（表）、成果申报或鉴定书（表）、专利申请书等； 

4.其它需要使用学校行政印章的。 

（三）学校钢印：用于毕业证、学位证、学生证等证件的照

片压印。 

（三）校党委书记签名章：用于学校颁发的入党积极分子培

训结业证书等。 

（四）校长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名章：    

1.用于证件、证书、聘书等； 

2.用于需要法定代表人署名的相关报表、合同、协议以及委

托书、任务书、申报表、审批表等； 

3.其它需要使用校长签名章的。 

（五）各部门和单位印章： 

1.学校办公室印章用于以学校办公室名义报送的各类公文、

文书材料以及对外联络工作。 

2.各学院（教学部）、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公章，主要

用于在职责范围内处理公务，向学校的请示报告，教学管理以及

与校内各单位联系工作，原则上不对外使用。 

第五章  印章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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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 学校党委印章、行政印章、学校钢印、学校党委

书记签名章、学校法定代表人签名章由学校办公室保管。其他印

章由印章使用单位指派专人保管。 

第十九条  印章应妥善保管，保管场所应确保安全。印章不

得携带出保管场所以外使用，如特殊情况需外带使用的，应经本

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，并派印章管理人员现场司印。 

第二十条  印章管理人员应注意印章日常保养，定期清洗，

确保印文字迹清晰。 

第二十一条  校内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印章管

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应对本单位各类印章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、检

查。 

第二十二条  负责印章保管和使用的人员为监印人员，不得

由临时聘用人员担任。各单位应指定专人担任监印人员，学院（教

学部）办公室主任原则上是本单位印章的监印人员。监印人员发

生变动，应及时重新确定新的监印人员，并做好交接手续。各类

电子印章应等同于实物印章进行管理，须设置专人保管，专管专

用。 

第二十三条  印章遗失的，持印单位应立即向本单位主要负

责人、学校办公室及保卫处报告，并通过登报等公告形式对外声

明作废。遗失的印章寻获时，应立即交学校办公室按作废印章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六章  印章停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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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 机关部门、学院(教学部)、直属单位等单位印

章在单位名称变更、机构合并撤销时，应立即停用。 

第二十五条  停用的印章不得在原单位留存，应及时送交学

校办公室进行登记造册并定期向学校档案馆移交存档。 

第七章  责  任 

第二十六条  学校办公室每年度应对各级各类印章进行清

查，检查印章使用情况，对于印章管理和使用中违规现象应及时

纠正。 

第二十七条  印章使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印章

使用的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本单位印章的管理和审批，对本单位印

章的管理和使用负主要责任，应严格遵照权限和程序审批用印事

项。印章管理人应认真负责、遵章守纪、秉公办事，严格执行审

批手续和用印登记制度。 

第二十八条  因印章使用或保管不当出现严重事故的，学校

将追究管理人员的责任。校内单位和人员在管理和使用印章过程

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学校将视其情节对该单位管理人员和其

他责任人员追究相关责任。 

第八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九条  本规定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甘肃农业大学印

章使用管理暂行规定》（甘农大办发〔2006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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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甘肃农业大学印章刻制审批表 
申请部门  

印章名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成立文件 
(请附复印件，换刻不用填) 

 

刻制原因 
新成立机构（   ）   机构更名（   ）    

旧章磨损（   ）     其    他（   ） 

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

刻制单位主要负责

人意见及签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校办公室主任 

意见及签字 

 

 

 

签字： 

分管校领导意见 

及签字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书记或校长意见 

及签字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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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甘肃农业大学盖章审批表 
 
盖章单位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盖章事由  

报送单位  

盖章类别 

□学校党委印章          □学校行政印章 

□学校钢印               

□学校党委书记签名章 

□校长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名章   

□学校法人证书复印件 

经 办 人  

单位主要

负责人意

见及签字 

 

（公 章）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学校办公

室主任审

批意见 

 

分管校领导 

审批意见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

书记或校长 

审批意见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备  注 
 

注：为提高工作效率，请遵照印章使用流程。 


